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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 
112.03.07 第 3141 次行政會議通過 

112.3.23 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 112 年度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112.03.28 發布修正全條文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一、依國立臺灣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國

立臺灣大學投資收益收支管理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國立臺灣大學（下稱本校）投資取得收益之收支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本要點相關投資業務，由財務管理處辦理。財務管理處應依本校短、中、長

期財務預算及現金週轉需求擬定年度投資規劃。 

四、本要點所稱投資收益，指投資第五點各款、接受捐贈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所產生之有關收益。 

五、本校得投資之項目包括： 

(一)存放公民營金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 

無償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金來源。 

(四)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本校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第一項第三款投

資資金來源。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投資額度上限，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理及監

督辦法規定辦理。 

六、本校應設投資管理小組，置委員五至十一人，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具投資理財

專業且信譽卓著之人士擔任之，並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位擔任召集人及會議

主席。 

投資管理小組應於每年度結束前，擬定本校次年度投資業務方針、政策及資

產配置原則；財務管理處依上開投資業務方針、政策及資產配置原則，配合

本校短、中、長期財務預算及現金周轉需求擬定年度投資規劃，包括市場評

估、投資期間、投資報酬目標、投資組合及發生短絀時之填補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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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財務管理處擬定之年度投資規劃，經投資管理小組評估其收益性與安全

性後，應併投資業務方針、政策及資產配置原則提報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由財務管理處執行，並定期向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報告。 

第二項財務管理處擬定之年度投資規劃及投資效益應納入本校財務規劃報告

書、校務基金績效報告書，並送教育部備查。 

七、本校校務基金應設立校級永續基金進行長期投資，其來源為校務基金管理委

員會決定自校級資金撥入之金額、歷年動用金額以外之投資收益累積結餘款

項及具永續性質之受贈收入。 

自校級資金撥入設立之校級永續基金專戶每年動用比率為百分之四，動用金

額為專戶餘額乘以動用比率，動用金額由本校統籌運用，其餘留存於校級永

續基金專戶累積。 

前項之永續基金，其本金及動用比率，除經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全體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外，不得動用或修改。 

各院系所及相關單位得以受贈收入設立永續基金專戶。 

永續基金之來源如為具永續性質之受贈收入，動用比率依前一年度該永續基

金專戶本金實際投資收益報酬率而定，但最低不少於百分之二，最高不得超

過百分之四，動用金額為專戶本金乘以動用比率。 

於民國一一二年三月二十七日本要點修正發布前已進入永續基金專戶之本金

動用比率，仍適用修正發布前之規定。 

受贈單位接受永續性質之捐贈及每年使用其收益，須符合國立臺灣大學受贈

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之規定。 

八、本校投資收益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與產生投資收益有關之支出。 

(二)編制內人員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內行政人員辦理自

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三)講座之獎（補）助。 

(四)教學及研究之獎（補）助。 

(五)出國旅費。 

(六)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  

(七)新興工程。 

(八)債務之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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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與本校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項目。 

九、本校以校務基金投資取得之收益，應納入校務基金，由學校統籌運用。 

十、本校投資收入業務之執行、收支、保管及運用，應遵循本校內部控制制度及

相關規定辦理，並配合本校相關稽核單位執行年度稽核計畫，提供必要之資

料以供查閱，如發現執行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定期追蹤直至改善為止。 

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並報教育

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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